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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局長李清安 

104 年 9 月 30 日 



2 

災害概況 

現場救災應變 

立即採行措施 

持續辦理重要事項 

未來策進作為 

結語 

壹 

貳 

伍 

陸 

2 

參 

肆 



壹、災害概況 

2015年6月27日20時30分八仙樂園快樂大堡礁區

舞臺西北側突然起火，火勢瞬間蔓延至整個游泳

池場地，造成499人受傷，新北市立即開設災害應

變中心與前進指揮所，並全力投入現場之搶救，

合計調度救護車144輛、載運輕傷用車18輛、各

式救災車輛88輛及相關救災人員1,504名。 

 

 



壹、災害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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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使用大量彩色玉米粉，再加現場熱源，進而產
生爆燃，但因目前士林地檢署偵辦中，基於偵查不
公開，待檢警確認後公布現場火災發生原因。 



壹、災害概況 

暴燃現場 

大量傷患待援處 

粉塵暴燃事件現場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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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台西側為
起火點 



壹、災害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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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原因分析 
1. 大量玉米粉浮游空中-現場玉米色粉，可自行揮灑，且舞台上亦有安排色粉

以CO2氣體向下吹送，該現場舞台與舞池已有大量粉塵浮游於空氣中，觀眾
之揮灑或踩踏造成色粉揚起為浮游狀態，另該場地為游泳池，助於提高空氣
中粉塵濃度。 

2. 現場火源未管控-未有禁菸或火源使用禁制，現場亦有燈光道具、音箱或擴
音等相關電氣設備，熱源確有存在之實，故起火原因研判係可燃性粉塵遇熱
源引燃致災。 

3. 粉塵燃燒快速與二次燃燒-因燃燒反應係發生於粉粒表面，其表面積大、反
應加速、擴散迅速，致傷患均受大面積燒燙傷，且於避難逃生過程中，因又
使色粉揚起並與空氣混合，造成再次燃燒，而使受傷情形加遽。 

(二)傷亡人數 

     

-共計499人傷亡 
(截至104.9.17) 

住院 出院 死亡 總計 

ICU 一般病房 在院總計 
348 12 499 

26 113 139 



一、應變時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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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現場救災應變 

20:33~20:44 20:35 

◇轄區消防分隊 
  出勤 
◇轄區淡水消防 
  中隊出勤 
◇轄區第三救災 
  救護大隊出勤 
◇消防局緊急應 
  變小組出勤 
◇成立前進指揮 
  所 

119 啟動大
量進線機制 

20:37~20:47 

◇第一梯次分隊 
  抵達現場、請 
  求大傷支援 
◇119通知鄰近 
  醫院啟動外科 
  警戒與啟動大 
  傷機制 
◇119通知衛生 
  局進行大傷應 
  變 

21:30~22:47 

◇消防局長到達 
  現場 
◇衛生局副局長 
  到達消防局救 
  災救護指揮中 
  心 
◇國軍成立前進 
  指揮 所 

22:50 23:58 

國軍派出軍
醫、工兵人
員與救護
車…等車輛，
後指部、憲
兵指揮部及
陸戰66旅出
動人員加入
救災行列 

最後1名傷
患載運離
開現場送
醫 

塵爆 
發生 

20:3

0 



二、應變作為 
(一)轄內救災派遣-119指揮中心大量進線機制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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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現場救災應變 

三級開設 

(10席) 

800通/小時 

1,600通/小時 

1,600通/小時 

3,360通/小時 

4,960通/小時 

6,560通/小時 

7,200通/小時 

突發性大量進線 

(20席) 

二級開設(20席) 

一級開設(42席) 

大量進線3級(62席) 

大量進線2級(82席) 

大量進線1級(90席) 



二、應變作為 
(二)救災支援申請 

1. 申請中央支援-衛生福利部臺北區、北區、中區及南區緊急醫
療應變中心協助調查可收治之燒燙傷病床數及調度。 

2. 申請縣市支援-臺北市政府、基隆市、桃園市政府派遣醫護人
員及救護車協助派遣醫護人員及救護車。 

3. 申請國軍支援-國軍在八里成立國軍前進指揮所，總計出動救
護車等輸具22輛次、國軍官兵及後備軍人輔導組織動員共221
人次全力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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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現場救災應變 



二、應變作為 
(三)傷患後送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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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現場救災應變 

災害應變初期，重度傷患主要分布
於A、B、C三區，考量園區內部通
道限制，在救災人員到達前，初期
集結區設於C區。 

消防局與衛生局調度、協調救護車
等車輛到場，為順暢車輛動線及檢
傷分類空間，爰將救護車集結區調
整至園區大門口處，並同時運用現
場人力進行傷患搬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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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立即採行措施 

 初步訪視即時慰問 

 設置4個服務專線提供諮詢 

 禁止活動施放可燃性微細粉末 

 動員局處首長進行關懷及了解需求 

建立一人一案長期陪伴追蹤資料庫 

 採取法律作為進行求償及究責 

 
 傷患需求專案追蹤列管 
 

 發放生活照顧費 

 
 印製及發放關懷手冊及宣導單 
 

 辦理家屬說明會 



參、立即採行措施 

28日 27日 

幕僚參謀組利用資料庫
方式，將499位傷患以
專人專卷方式，為每位
傷者建立個別檔案，並
持續追蹤後續心理輔導、
復健情形 

組成0627八仙
樂園火災災後處
理小組，由副市
長侯友宜擔任召
集人 

27日23時市長及3
位副市長分別前往
各家醫院進行初步
訪視。 

初步訪視即時慰問 
 

多人同步編輯 

成立災後小組 
設置4個服務專線提供諮詢 



參、立即採行措施 

6月29日~7月14日 

各局處將每
日訪視情形
填寫於每日
訪視紀錄表
回傳至市府
EOC彙整

22局處首長分別至
各醫院進行長期持
續性慰問關懷

禁止活動施放可燃性
微細粉末 
 本府立即全面禁止在活動

使用可燃性微細粉末。 
 內政部於6月28日通報禁

止使用可燃性微細粉末辦
理任何活動，7月10日正
式公告。 

八仙樂園粉塵氣爆採傷者1人1案卷宗夾共計499份，
並依以下7項分類，建置「1人1案1專卷」以利後
續個案協助，個案管理。  

一、傷者基本資料表 

二、需求協助事項 

三、訪視紀錄表 

四、相關資料影本(慰問金領據、生活照顧費領據、訴訟 

        委託書、其他)五、Q&A 

六、專案聯絡資料 

七、新北市政府辦理八仙粉塵氣爆案受傷民眾生活照顧 

        計畫 

建立一人一案長期陪伴追蹤資料庫 



參、立即採行措施 

本府法制局於6月30日下午邀集律師
團共同研商如何對八仙、玩色、瑞博
等業者提出假扣押，以防免其脫產，
並於當日晚間辦理假扣押聲請狀及彙
整相關事證。 

6月29日~7月14日 

持續列管案件 

採取法律作為 

傷患需求事項共有959件，
其中醫療、求償、就業等事
項，共計389件，分屬衛生、
法制、勞工等單位權責，均
採專案列管，追蹤到底； 
一般列管570件，已解除列
管案件560件，持續列管案
件10件。 



參、立即採行措施 

6月29日~7月14日 

7月2日完成設計印製1萬張「新北市
關懷宣導單」，新聞局已協助放置於
「我的新北市」網站及官方Line上，
社會局配合志工人員於醫療院所發放。 

1.受傷民眾生活照顧費 
 (1)撰定「新北市政府辦理八仙粉塵氣爆案受傷民眾生活照顧計畫」 
 (2)發放標準-加護病房者每人發放新臺幣20萬元，住一般病房者(5日

以上)每人發放新臺幣10萬元，另罹難者往生慰問金100萬元 
2.陪伴照顧生活補助費 
 (1)撰定「八仙粉塵氣爆捐贈專案經費發給陪伴照顧生活補助費計畫」 
 (2)發放標準-每位受傷者補助其家屬陪伴照顧生活補助費新臺幣3萬

2,000元整 

印製及發放關懷手冊及宣導單 

發放生活照顧費-共計發放1億622萬4千元 



6月29日~7月14日 

參、立即採行措施 

自7月13日至7月19日期間，邀集衛生
福利部並由本市侯副市長率本府社會
局、衛生局、法制局及相關局處至全
臺北、中、南9家醫院辦理說明會，總
計397位家屬參與。 

辦理家屬說明會 

627燒燙傷專案
管理中心正式成
立運作 

7月14日 



肆、持續辦理重要事項 

 設置627燒燙傷專案管理中心 

 燒燙傷病房調查及媒合轉院 

 醫療費用補助及醫療衛材供應調度 

 安心關懷服務 

 哀傷輔導計畫 

 動員社工提供傷患個案關懷服務 

 協助求償究責 

 各局處首長持續關懷機制 

 成立愛心捐款專戶及專款管理委 
 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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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設置627燒燙傷專案管理中心 
為長期陪伴追蹤所有個案後續身心與生活重建工作，由中央與新北市政府成立「627
燒燙傷專案管理中心指導委員會」及「627燒燙傷專案管理中心」，規劃每一個案於
急性醫療期結束後的延續性服務內容，包括重建、復健、就養、就學、就業等需求。 

肆、持續辦理重要事項 

召開16次專案管
理中心工作會議
(截至9月17日) 



二、燒燙傷病房調查及媒合轉院 
由於傷病患人數眾多，北部醫院燒燙傷空床不足，衛生局透
過衛福部系統，盤點全國燒燙傷空床，以地理資訊系統公布
於網站，供醫院轉院參考，並由本市災害應變中心協助媒合
轉院事宜。 

19 

肆、持續辦理重要事項 

日期 待轉 轉入 暫不轉 轉院需求人次 

7/14以前 0 60 38 98 

7/14-7/19 0 1 1 2 

7/20-7/26 0 1 2 3 

7/27-8/2 0 3 2 5 

8/3-8/9 0 1 1 2 

8/10-8/16 0 1 1 2 

8/17-8/23 0 2 1 3 

8/24-8/30 0 0 0 0 

8/31-9/6 0 0 1 1 

9/7-9/13 1 0 0 1 

9/14-9/16 0 0 0 0 

累計 1 69 47 117 

轉院需求117人，成功媒合轉院
69人，暫無需求47人，尚待轉院
者1人。 
燒燙傷病床空床共89床。 
(截至104.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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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醫療費用補助及醫療衛材供應調度 
 行政院決定至9月30日止，非健保給付之項目(如自行負擔費用、病房費

差額及救護車、掛號費、膳食費及診斷書等費用)，由健保署先行墊付，
傷患無須支付，後續將與本府協商償還方案。 

 協調食品藥物管理署，建置「八仙塵爆事件醫療捐贈物資調度系統」資
訊平台，以利整合醫療衛材供應調度及處理。 
 

肆、持續辦理重要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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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安心關懷服務 
結合新北市諮商心理公會，由心理師逐案
進行關懷訪視與專業評估，視需要由社區
心理衛生中心及各區衛生所，提供免費心
理諮商及其他心輔資源轉介。另出院後個
案持續追蹤345人。 

五、哀傷輔導計畫 
本府業已結合衛生福利部八里療
養院、淡水馬偕醫院精神醫療團
隊，針對罹難者家屬，每月進行
訪視，並提供悲傷輔導。 

肆、持續辦理重要事項 



六、動員社政及衛生社(志)工提供傷患個案關懷服務 
調派社政及衛生社(志)工，進駐北北基桃36間醫療院所，
針對431名傷患，提供傷患及家屬陪伴、關懷、社會福利諮
詢及需求資源媒合等項目。22家外縣市醫療院所，協請轄
管縣市派員關懷慰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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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持續辦理重要事項 

七、協助求償究責 
完成蒐集478份委託書，於7月2日取得法院假扣押裁定，聲
請假扣押執行，行政院消保處及消基會與法律扶助基金會
已承諾協助辦理團體訴訟，並採一對一之服務模式，由律
師專責處理每一位傷患訴訟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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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成立愛心捐款專戶及專款管理委員會 
為協助受傷民眾及其家屬度過難關，本府於6月29日發起勸募，成立
「新北市社會救濟會報專戶」，並已召開會議3次，擬定相關照顧及補
助計畫，並確立分級分類給付。 

肆、持續辦理重要事項 

備註： 
1.捐款收入截至104年9 
  月17日上午11時止， 
  約有15億9千882萬元 
2.賸餘數為14億8,742萬 
  8,027元(不含特殊款 
  項專戶1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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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成立愛心捐款專戶及專款管理委員會 
    成立八仙粉塵氣爆案捐贈專款委員會，並於7月3日15時召 
    開第一次會議，由侯副市長擔任主任委員。 
 

肆、持續辦理重要事項 

委員組成 
1. 市府相關局處代表委員7人。 
2. 專家學者、社福醫療、公

益團體、捐款代表委員7人。 
3. 家屬代表委員6人，合計20

人。 

捐款運用 
1. 發送生活照顧。 
2. 發送喪葬慰問金。 
3. 其他(陪伴照顧生活補助費、

醫療重建等)。 



初期 

• 因病患集中北北基桃故由14個局處首長分配責任醫院，如有少數病
患轉院至中南部醫院，也應前往探視。 

中期 

• 後來因轉院中南部人數增多，故重新調整。北北基桃維持部變，加
派局處首長至22人，負責中南部醫院訪視，可減少其中往返。 

後期 
• 傷者狀況穩定，相關需求亦都解決，改為電訪持續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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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各局處首長持續關懷機制 
由本府22個局處首長親赴醫院探視所有傷者，並了解傷者需求，協助解決。 
作業機制進行如下: 

肆、持續辦理重要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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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未來策進作為 
一、精進大型活動管理規範 

(一)清查轄內大型活動權管單位及檢視申辦審查作業相關規定 
 

 

 

 

 清查各局處權管有供大型活動辦理之場地、

場館等。 

 檢視目前各局處辦理大型活動申辦審查之相

關管理辦法或依據，是否足以因應。 

 
 
 
 



  本府單位 權管場地(場館、公共設施等) 場地相關管理規範 

1 秘書處 新北市政府行政園區場地(市民

廣場) 

1. 新北市政府行政園區場地使用管理要點 

2. 新北市政府行政園區場地使用收費 

2 觀光旅遊局 碧潭東岸廣場 新北市碧潭風景特定區場地使用要點  

3 文化局 1. 十三行博物館後方陽光廣場 

2. 鶯歌陶瓷藝術園區 

3. 435藝文特區後廣場 

1. 新北市立十三行博物館場地使用管理要點 

2. 新北市立鶯歌陶瓷博物館場地使用管理要點  

3. 新北市政府藝文展演場地使用管理要點 

4 客家事務局 新北市客家文化園區 1. 新北市客家文化場地使用管理要點 

2. 新北市客家文化園區場地使用收費標準   

5 地政局 三峽區大學段1小段51、51-2等2筆

地號土地 

新北市政府土地開發案尚未處分之土地臨時借用要點 

6 勞工局 新北市勞工活動中心演藝廳 新北市各勞工活動中心場地使用收費標準 

27 

伍、未來策進作為 
一、精進大型活動管理規範 



  本府單位 權管場地(場館、公共設施等) 場地相關管理規範 

7 教育局 1. 學校 

2. 體育館 

1.新北市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園場地開放使用

要點 

2.新北市政府所屬運動場館使用管理要點 

8 經濟發展局 五股工商展覽館 無 

9 農業局 淡水漁人碼頭 新北市淡水第二漁港（淡水漁人碼頭）區域場地使

用管理要點 

10 水利局 高灘地(河濱公園) 1. 新北市政府河川高灘地綠美化園區管理要點 

2. 新北市河川高灘地綠美化園區場地使用收費標

準 

11 財政局 無 新北市市有公用不動產提供使用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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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未來策進作為 
一、精進大型活動管理規範 



伍、未來策進作為 
一、精進大型活動管理規範 (二)審查分工 

 
 

 

 

項次 權責單位 應申請及審查事項 

1 工務局 

場地建物結構安全認證 
申請搭蓋臨時性建築物及竣工查驗 

活動場所容留人數管理 

2 消防局 

場地消防安全之審查認證 
活動性質需救生艇支援救護者 

活動特殊效果之設計及安全防範 

臨時性建築物消防安全設備查驗 

活動安全防護計畫內容審查 

3 交通局 活動交通維持、管制計畫擬定及執行之審查 

4 警察局 活動交通維持、管制計畫之擬定及執行審查 

5 衛生局 

救護設施(如：醫療站)之規劃，含醫護人員、急救設備、藥材及救護車） 

活動開辦15日前受理支援救護書面申請 

6 環保局 活動場地清潔維護、協助垃圾清運及環境衛生督導管理 



伍、未來策進作為 
一、精進大型活動管理規範 

(三)審查流程 

 

 
 

 

 



伍、未來策進作為 
二、大量傷病患救援機制檢討 

(一)精進派遣效能 

      1.北北基大量傷病患合作機制。 

         啟動大傷縣市相互支援時，明定救護車支援量，為最大動員量的1/3。 

      2.整合民間救護車資源，俾供大規模災害調度使用。 

         衛生局每3個月提供救護車最新設置情形予消防局知悉。 

      3.強化第一線災情規模查估決斷(Size up) 

          針對外勤辦理大傷訓練，強化初期指揮官現場決斷能力。 

(二)精進跨轄醫療EOC啟動時機 

   各區醫療EOC應強化資訊整合與即時介入。 

(三)提升大規模(區域)檢傷效能 

      1.強化場區或主辦單位緊急應變能力及救援人員有效集結傷患進行檢傷。 

      2.災害應變期間運用網路社群平台、即時新聞、廣播提醒民眾周邊道 

          路改道及呼籲民眾非急重症患者暫緩前往就醫等。 

醫療資 
源盤整 

各區醫療 
EOC 

常規項 
醫療調查 



伍、未來策進作為 

三、醫療資源調度檢討分析 

(一)指派醫護人員動員支援災害現場傷患處置機制 
       視大傷事件的嚴重程度，指派急救責任醫院醫護人力為第1組人力，另派遣鄰近區 
       域之衛生所醫護人員為第2組支援人力，以利傷患及時處置。 
(二)提升醫療資源調查、協調轉院作業功能 
       縣市衛生局及衛生福利部各區EOC調查可收治之燒燙傷病床數，並回報119救災  
       救護指揮中心，俾利現場傷患之後送及分流。 

四、強化大傷機制演練 

本府消防、警察、衛生局及醫院，將以本次案例

來規劃辦理大量傷患災害現場檢傷分類、救護車

輛及醫護人員調度、交通管制作為與傷患後送演

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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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語 

易生災害行為應禁止 

大型活動申辦要落實 

災時應變求明快 

搶救作業要務實 

局處相互協助/各級政府不分彼此 

社會資源廣運用/民間志工動員速 

二心二力要務實 

永續關懷是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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